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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

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引入公

众意见调查，目的是了解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要求和期望，从而

在项目环评阶段能够更加全面、综合地考虑广大公众的利益，并认真

汲取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完善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

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建设项目的

环境、经济、社会效益，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依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

文件的精神，我单位组织新能源汽车负极石墨废料再制造循环利用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的开展，并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①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遵循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

②应当依法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意见，鼓励建设单位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 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意见。

③建设单位负责组织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的公众参与，对公

众参与的真实性和结果负责。

2022年 10月 31日，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江苏中

之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新能源汽车负极石墨废料再制造循

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等文件规定，建设单位完成了本项目

环评第一次公示、第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

2022年11月3日，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首次向公众公告

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公告的形式为网络公示，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

概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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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公众提出意见主要方式、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信息及联系方式

等。公示网址：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官网新闻中心通知栏（

http://www.jsjmco.com/）。

2022年12月30日，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在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官网新

闻中心通知栏（http://www.jsjmco.com/）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

公示，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主要影响、防治措施、结论、征求

意见稿查阅方式、征求意见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的途径等，以

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示时限为

2022年12月30日至2023年1月13日，公示有效期为10个工作日。在网

络公示期间，我公司通过报纸、现场张贴公告、调查问卷等的形式对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同步公示。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0月 30日委托江苏中

之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新能源汽车负极石墨废料再制造循

环利用项目》的编制工作。在项目环评委托后 7个工作日内，江苏嘉

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1月 3日在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

限公司官网新闻中心通知栏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公示

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征求

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主要方式、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

信息及联系方式等。

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

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

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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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在当地公共媒体网站进行公示，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

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2公开方式

2.2.1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2年 11月 3日在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官

网新闻中心通知栏（http://www.jsjmco.com/）对建设项目信息进行了

第一次公示。（网站公示截图见图 2.2-1）。

图 2.2-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2.2其他

第一次公示未采取其他公开方式。

2.3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负极石墨废料再制造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说明

4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部内容编制完成后，我公司于 2022年

12月 30日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主要内

容为项目概况、主要影响、防治措施、结论、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

征求意见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的途径等，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示时限为 2022年 12月 30

日至 2023年 1月 13日，公示有效期为 10个工作日。本项目还通过

江南时报、现场张贴的形式对环评相关内容进行公示，公示日期为

2023年 1月 4日、2023年 1月 6日。

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首先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

为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官网新闻中心通知栏。

网络公示时间：2022年 12月 30日至 2023年 1月 13日；

公示网址：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官网新闻中心通知栏

（http://www.jsjmco.com/）

网页截图见图 3.2-1，公众意见表内容见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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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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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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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报纸

在本项目网络公示期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

十一条中要求“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

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本项目于 2023

年 1月 4日、2023年 1月 6日在江南时报进行了环评信息公告。

《江南时报》原由人民日报社主管的综合类报纸，于 2011年 1

月 1日划归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为省级报纸。立足江苏，辐射长三角，

集中反映江苏省内以及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生活、经济动态、民生新闻、

文化体育新闻，兼及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文体、军事新闻，最大

可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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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第一次报纸信息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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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第二次报纸信息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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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中“通过在建设项

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

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在本项目网络公示期间，我公司于

2022年 12月 30日起在项目所在地、青湖镇政府、周边主要敏感点

青湖名邸、青湖镇中心小学、张贴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

二次公示材料。

本次公告选取了公众易于知悉的村委会公示了项目情况，且持续

公开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因此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 号）要求。

图 3.2-5 项目所在地现场公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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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青湖镇政府现场公告照片

图 3.2-7 青湖名邸现场公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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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青湖镇中心小学现场公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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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内容（第二次）

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负极石墨废料再制造循

环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相关要求，现对江

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负极石墨废料再制造循环利用项目环评进行第二

次公示。

（一）项目概要

（1）项目名称：新能源汽车负极石墨废料再制造循环利用项目；

（2）行业类别：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C3091]；

（3）建设性质：新建；

（4）建设单位：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

（5）建设地点：连云港市东海县青湖镇工业集中区；

（6）投资额：项目总投资约 10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969万元，占投资 9.23%；

（7）劳动定员：项目定员 50人，其中生产人员约 40人，管理人员 10人；

（8）工作制度：每天工作 24小时，年工作 300天，全年工作 7200h；

（二）环境质量现状

（1）大气环境

根据《东海县 2022年度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公报》，评价区域内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

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为不达标区。根据实际监

测数据，厂址处 TSP、苯并[a]芘、NOx和青湖中心小学处氨气的环境质量现状均满足《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限值。

（2）地表水环境

环境现状监测结果表明，石安河石油类、总氮不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II

类水相应要求，乌龙河总氮不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V类水相应要求，主要是

因为周边农田不合理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农业主管部门加强指导，合理施用农药和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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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先进的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后，石安河水质将得到改善。

（3）声环境

环境现状监测结果表明，声环境保护目标处的监测点位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2类区标准，厂界四周的监测点位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3类区标准，声环境质量较好。

（4）土壤环境

项目范围内土壤各监测因子可以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的筛选值。

（5）地下水环境

地下水所测项目中挥发酚、高锰酸盐指数较高，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Ⅳ类水质标准；其余各项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及以上标准。

（三）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及拟采取的减缓措施

（1）大气污染

本项目废气污染源主要来自工艺废气。工艺废气主要为焙烧炉废气及各工序的粉尘

废气，焙烧炉废气经“SNCR+电捕焦油器+双碱法除硫”处理后达标排放，其它粉尘废气经

袋式除尘器处理达标后排放。

（2）水污染

本项目废水主要包括初期雨水、生活污水、食堂废水。本项目采用“雨污分流，清污

分流”排水体制，雨水排入周边雨水管网。项目污水在厂区内进行预处理，近期达到接管

标准后接入青湖镇联村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远期经处理达标后接入工业集中区污水处

理厂处理。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入乌龙河。

本项目采用“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排水体制，雨水排入周边雨水管网，项目无生产

废水，循环冷却水，双碱塔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

（3）噪声污染

全厂噪声主要来源于厂区机械设备，项目主要噪声设备为破碎机、筛分机、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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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类、焙烧炉等，在采取降噪措施后，噪声达标排放。

（4）固体废物

本项目的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危险废物即废机油、废焦油、

废导热油，在厂内贮存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一般固废主要为布袋除尘器收集粉

尘、提纯杂质、脱硫石膏、不合格生坯、灰渣、生活垃圾等，均得到妥善处理。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项目为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业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和地方环保要求；厂

址位于连云港市东海县青湖镇工业集中区，用地为二类工业用地；项目总体工艺及设备

符合清洁生产工艺要求；各项污染治理得当，经有效处理后可保证污染物稳定达到相关

排放标准要求，对外环境影响不大，不会降低区域功能类别；并能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污染物总量指标可在区域内平衡；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较好；具有完善的环境风险防范

措施和应急预案。因此，从环保的角度看，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公众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目前的环境质量状况是否满意；影响当地环境质量的主要因

素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公众对建设项目的了解状况及反应；公众了解建设项目情况

后，从环保角度考虑，对该项目建设持何种态度；公众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

求。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公众可填写建设项目公众意见表，通过邮寄信函

（以邮戳日期为准）、传真、电子邮件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并请注明发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传真、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

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

（八）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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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薛明虎

邮件：664098799@qq.com

联系人电话：18168627055

（九）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江苏中之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董工

联系电话：17753215878

公参意见表及征求意见稿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得：

（http://www.js-eia.cn/project/detail?type=2&proid=34acd01a4aeae58d3c7

77aa3a734817c）

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 30日

3.2.4其他

除此之外，本项目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周边小区及企业进行了

告知和问询，共分发 35份调查问卷，收回 32份。

3.3 查阅情况

我公司在公司所在地（连云港市东海县青湖镇）、环评单位公司

所在地（连云港市海州区）分别提供纸质的《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

限公司新能源汽车负极石墨废料再制造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供公众查阅。

在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官网新闻中心通知栏（http://ww

w.jsjmco.com/）提供电子版《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汽

车负极石墨废料再制造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供公众查阅。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前往上述两处场所查阅《江苏嘉

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负极石墨废料再制造循环利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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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发布期间建设单位没有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

因此不需要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

因此没有公众意见需要进行处理。

6其他

我公司已将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相关原始资

料，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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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诚信承诺

诚信承诺函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江苏嘉

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负极石墨废料再制造循环利用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

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

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

汽车负极石墨废料再制造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内容客

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江苏嘉明

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3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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